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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021 年度）

单 位 名 称 海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法定 代 表 人

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



《事业

单位

法人

证书》

登载

事项

单位名称 海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宗旨和

业务范围

承担全市传染病,寄生虫病,地方病,非传染性

等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；承担全市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和灾害疫情应急处置工作；承担全市

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工作,开展疾病

疫情监测,收集,报告,分析和评价；承担全市健

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,开展食源性,职业性,

放射性,环境性等疾病的监测评价和流行病学

调查,开展公众健康和营养状况监测与评价,提

出干预措施；承担全市疾病病原生物检测鉴定

和物理、化学因子检测评价工作；承担全市健

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,开展公众健康指导和

不良健康行为干预；承担全市疾病预防控制技

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等工作。

住 所
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平安镇新平大道 193 号

法定代表人 马玉德

开办资金 1340（万元）

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（全额拨款）

举办单位 海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

资产

损益

情况

净资产合计（所有者权益合计）

年初数（万元） 年末数（万元）

3109 1189

网上名称 无 从业人数 12

对《条

例》和

实施细

则有关

变更登

记规定

的执行

情 况

2021 年 7 月 22 日法定代表人由马登祥变更为马玉德。



开

展

业

务

活

动

情

况

2021年，在市卫 的坚强领导下，我中心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

律法规和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，

按照核准的宗旨和业务范围，围绕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，扎实开

展了各项工作。 一、主要完成工作 （一）完成了新型冠状病毒

核酸累计检测25391份，其中鼻咽拭子检测24407人份，环境样检

测984份，复检出1份阳性，其余结果均为阴性；； （二）流感累

计检测464份，其中BV型6份，其余均为阴性；手足口累计检测192

份，其中阳性115份，分别为EV型2份，CA6型99份，CA16型10份，

EV71型4份；水痘核酸检测：累计检测33份，阳性19份； （三）

HIV确认检测：累计检测66份，其中阳性57份，不确定3份，阴性

6份；CD4淋巴细胞检测1204份，HIV病毒载量检测403份； （四）

水质监测：14项项目，检测21份，枯水期和丰水期各468份，合

计957份； （五）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项目：完成前处理187份，

累计检测76份，网报审核305份；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检测12份；

累计检测145份，药敏实验检测140份； （六）2021年度全市累

计接种常规疫苗299149剂次；预防接种建证建卡情况：2021年度

全市儿童预防接种数为11181人；冷链设备全年运转,共下发各类

疫苗共计2909947剂； （七）结核病防治工作。2021年全市传染

病管理信息系统报告肺结核患者800例，报告发病率为53/10万。

（八）新冠疫苗接种情况：累计供应2623152剂新冠病毒疫苗，

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第一剂次 1185731剂、第二剂次1143656剂、

第三剂次278141剂；全人群第一剂次接种率87.28%，第二剂次接

种率 84.19%； 二、取得的主要社会效益 （一）经过新冠疫苗

接种使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得到有力屏障。 （二）通过各项

宣传，对民众提高健康素养、建立营养新生活，树立健康行为起



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。 三、目前存在主要问题和下一步努力方

向 （一）存在主要问题 1.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短缺,一人多岗、

身兼数职，不能完全适应形势任务需要。 2.由于设备受限，实

验室饮用水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中金属项目铝的检测未开展。

（二）下一步努力方向 1.持续提高思想认识。深刻认识当前疫

情防控复杂严峻形势，紧盯疫情发生地相关动态，增强风险意识

和忧患意识，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，及时分析研判，动态调

整防控措施。 2.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人才队伍建设，全面提升疾

控人才队伍能力，不断优化疾控队伍结构，以提高疾病预防控制

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。 3.全面做好应急准备。提升核酸检测能

力，规范实验室管理，加大核酸采样试剂采购、储备和调配。统

筹日常核酸检测和全员核酸检测需求；加强核酸采检测队伍、流

行病学调查队伍、消毒消杀队伍、健康教育队伍等人员力量建设。

相关资质

认可或执

业许可证

明文件及

有效期

无

绩 效 和
受奖惩及
诉讼投诉
情 况

无



接受捐赠
资助及使
用 情 况

无

填表人： 袁家霞 联系电话：19****8810 报送日期：2022 年 03 月 15 日


